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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 110 年度工作報告 

一、本會依捐助暨組織章程明定，以協調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往來有關事務，並謀求保障兩岸人民權益為宗旨，不以營利為

目的。為達捐助暨組織章程所定之宗旨，辦理及接受政府委託處

理兩岸有關業務，設有相關處室，依業務職掌規劃，編列年度各

項工作計畫並據以執行。 

二、文教業務 

（一） 兩岸文教、交通交流、聯繫與服務 

1. 接待、會見兩岸文教、交通領域重要團體與人士，建立聯繫管

道、增進相互瞭解，並協調處理所反映之相關問題，全年度計

10 場次。 

2. 辦理文教、交通領域業務聯繫事宜或參加各機關相關業務之重

要活動，積極建立業務聯繫管道，包括：辦理與旅行公會全國

聯合會及航空公司交流活動、參與重要旅行公協會理監事及會

員活動、參加教育部境外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講座等，全

年度計 21 場次。 

3. 出席與兩岸文教、交通相關之會議，包括：出席教育部大學學

歷查證及甄試小組會議、內政部失蹤人口查尋會議、航港局巴

拿馬籍貨輪大陸船員返回協調會議等，全年度計出席 14 場次。 

（二） 國人子女在中國大陸就學相關業務 

1. 辦理優秀學生獎勵 

為獎勵在大陸 3 所臺商子女學校就讀，成績表現優良之應屆畢

業生，以本會名義發給獎狀表揚並提供獎學金，以表達鼓勵。

110 年度 3 所臺校畢業班小學部共 13 班，國、高中（職）部共

25 班，每班選出 1 名受獎學生，小學部每名發給獎狀乙幀及獎

學金 1,500 元，國中部及高中職部每名發給獎狀乙幀及獎學金

2,000 元，受獎同學共計 38 位。 

2. 訪視並關懷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高三臺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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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華東臺校為保障該校高三畢業班升學考

試權益，洽借中華大學校舍，安排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之學生，

提前返臺並作應試準備的「高三臺灣班」，本會代表政府機關前

往表達對該校 97 位師生之關心與鼓勵。 

3. 辦理大陸臺商子女「探索臺灣之美」參訪活動 

本會原訂辦理大陸臺商子女夏令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以調整營隊型態及縮小規模方式辦理「大陸臺商子女『探索

臺灣之美』參訪活動」（宜蘭場），活動招收對象以在臺的臺商

子女及家長為主，持續維繫本會與臺商子女及家長之連結。 

4. 辦理「來灣家 PK」平臺 

(1)鑒於往年臺商子女返臺參加夏令營時間有限，對臺灣各地文

化瞭解或有不足，加上近兩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臺商子

女難以在暑期如期返臺參與營隊。因此，本年新增「來灣家

PK 計畫」，透過線上平臺，以輕鬆活潑方式，將臺灣各地風

俗民情文化等特色，全面性規劃適合中、小學程度同學的主

題內容，讓臺商子女以簡易方便的方式瞭解臺灣全貌，彌補

渠等無暇親赴臺灣各地體驗之限制。 

(2)本計畫架構以趣味學習教材與 PK 題庫為主，透過影音內容

及線上互動問答，搭配積分制，吸引臺商子女閱聽。其中趣

味學習教材係配合政策規劃，有助於臺商子女認識臺灣、銜

接並適應返臺就學生活、親子共學等。 

5. 積極協調維持設置大學英聽二試、學測大陸考場 

為強化服務大陸臺商子女及維護渠等考試權益，本會主動協處 110

、111 學年度高中英聽、大學學測仍維持於大陸東莞、華東兩所臺

商學校設置大陸考場，及以視訊方式參加大學多元入學面試等，免

除疫情下數百位考生往返兩岸之染疫風險，並協調臺商協會就近關

懷試務人員、委請臺商學校代為接待試務人員，本會亦派員接、送

機表達慰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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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岸青年交流、聯繫與服務 

1. 辦理臺生座談、研習、聯誼活動並約晤 

為加強對臺生、臺青聯繫與服務，辦理活動與約晤計 10 場次，

參與人數 201 人次。相關活動重點簡述如下： 

（1） 加強與臺青相關團體聯繫並適時約晤，就兩岸青年交流相關

議題交換意見，計 8 場次、79 人次，加深雙方互動交流基礎

。 

（2） 因應疫情，辦理「臺生研習營」線上交流活動，共計 2 場

次、122 人次參加。為因應兩岸新情勢，延續多年來活動主

軸，提供赴陸就學新生就學等必要資訊，以利渠等風險評

估；此外，安排多位臺生代表分享在中國大陸就學、生活

經驗，協助新生對赴陸就學及生活建立初步認識。 

2. 辦理陸生主題參訪活動並約晤或座談、參訪各校陸生輔導部門

並辦理聯誼活動 

（1） 辦理陸生參訪金門活動。 

（2） 辦理陸生及陸生輔導人員交流活動，提供各校陸生、輔導

人員跨校意見交流，並向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建言，計 2 場

次。 

（3） 參訪樹德科大、東華大學、慈濟大學等校，並拜會陸生聯

招會，與相關校務主管、陸生代表座談，計 9 場次。主動

向校方表達關心，並適時為校方、陸生解決問題，獲得校

方與陸生一致肯定。 

（4） 約晤或會見各校陸生 4 場次，包括：臺灣大學、東吳大學

、政治大學、臺灣科技大學等校陸生團體與陸生輔導人員

，瞭解陸生在臺就學及生活情況。 

（5） 參加主管機關辦理陸生與輔導部門人員座談，計 4 場次，

與陸生工作圈相關單位交換意見，精進服務。 

（6） 服務兩岸青年，提升臺生、陸生防疫成效，說明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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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兩岸人民人身安全文宣、聯繫與服務工作 

1. 為即時協處兩岸民眾陳請協助之人身安全與入出境等緊急案件

，並發揮本會緊急服務專線功能，本會人員全年無休，包括假

日與夜間均即時處理相關急難事件。全年度緊急服務專線計接

聽 2,762 通緊急請求協助之民眾來電。 

2. 110 年與移民署、中華及長榮航空等重要機關與團體進行業務交

流，加強聯繫，除感謝長期協處旅行意外、人身安全與入出境

等緊急事件，強化緊急事件協處機制與網絡，期能持續發揮本

會服務功能，確保民眾相關權益。 

3. 110 年賡續於各重要旅行公協會之會員名錄、大會手冊以及出版

品刊登本會緊急專線服務資訊，加強宣導本會服務功能使民眾

周知，俾民眾於需要時參考運用。 

4. 110 年持續提供民眾急難個案救助並協處相關事宜，包括：事先

協調有關滯陸國人返臺後居家檢疫相關事宜，及與地方政府社

福單位溝通後續安置，返臺當日並派員協處入境手續等；協處

將大陸亡故民眾之骨灰交予臺灣家屬事宜；以及在臺就學陸生

發生傷亡情形，本會派員探視與慰問家屬，並提供急難救助金

；全年度計協處 44 案。此外，受疫情影響，諸多罹有慢性疾病

之臺灣民眾選擇延後返臺，本會積極協處渠等家屬代領、寄送

處方用藥至大陸。 

（五） 兩岸旅行文宣、交流、聯繫與服務 

1. 辦理兩岸旅行相關團體交流、聯繫與合作 

應邀派員參加「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2

個國內旅行業公會團體，以及各縣市旅行公會理監事會、會員

大會相關活動，加強本會與國內各相關團體之聯繫，強化兩岸

旅行問題協處管道與效率。 

2. 編印「中國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為加強宣導民眾赴大陸旅行所需注意事項及提供赴陸旅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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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本會協請旅行相關政府部門及旅行公(協)會團體協助審

閱手冊內容並提供修正建議。另為配合政府 E 化與無紙化政策

，110 年改以電子化形式編修手冊，不再印製紙本，完成後全文

上載至本會官網，提供民眾瀏覽與存取。 

（六） 兩岸青年關懷業務 

1. 辦理兩岸青年就學、實習、就業、創業相關活動與服務工作 

適時掌握臺灣青年創業者之產品，並協助推廣，包括：文創紀

念品、農特產品、烘焙製品等。 

2. 因應兩岸青年交流新情勢，適時聯繫相關團體，瞭解輿情，蒐

整相關動態。 

（七） 因應兩岸新情勢，加強藝文相關交流與服務 

辦理業務聯繫事宜建立藝文交流管道，持續與兩岸藝文人士進

行交流，出席展覽活動，掌握藝文資訊動態。活動包含： 拜會

「三峽插角藝術工作室」、出席「楊樹森漂浮世界畫展」、安排

牛年春茶藝文交流茶敘等活動，與藝文界人士進行交流與聯誼

。 

（八） 處理旅行意外及人身安全等相關事宜 

本會與旅行公協會負責人及重要幹部持續辦理交流活動，就協

處旅行意外及人身安全等相關業務交換意見。 

（九） 關懷兩岸青年，深度體驗臺灣 

為使兩岸青年瞭解在地文化及認識臺灣優質軟實力，配合政府

推行「防疫新生活運動」等防疫相關作為，結合臺灣各地方政

府及民間資源，辦理具地方特色、獨特性及在地文化之體驗式

活動，俾強化兩岸青年及相關對象之交流聯繫，瞭解輿情，共

辦理淡水河微旅、南投、彰化、高雄參訪暨冬至聯誼活動等 4

場次，活動圓滿順利，反饋良好。 

三、經貿業務 

（一） 辦理臺商座談聯誼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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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中國大陸各地臺商協會保持密切聯繫，110 年度春節活動

因疫情取消，配合政府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政策，多次籌組大陸

臺商投資臺灣參訪團，赴嘉義、彰化、雲林、屏東等地，由縣

市政府詳細介紹投資環境，安排參訪當地企業，讓臺商實地了

解投資環境與各地產業發展商機資訊，並後續追蹤投資意向，

獲得與會人員之熱烈回應。另辦理大陸臺商投資臺灣系列參訪

活動－「企業升級智慧製造」及「企業創新」兩場次，分別赴

臺中參訪工研院智慧製造技術驗證場域、臺北內科創新育成基

地等地考察，協助臺商回臺投資及全球布局。 

（二） 加強對外溝通與聯繫 

為加強本會與兩岸民間經貿團體、重要產業公會及中國大陸、

港澳企業及各界人士之交流與合作，了解相關企業團體在兩岸

投資經營所面臨的問題，藉由座談、參訪、餐敘或印製、分送

相關宣導資料，強化對外宣傳之效能。為強化對國家的認同與

支持，110 年度本會持續邀請青年臺商代表參加國慶大會觀禮。 

（三） 兩岸經貿資料蒐集出版 

本會自 81 年起發行「兩岸經貿」月刊，110 年發行 12 期，每期

紙本 500 冊，內容兼顧理論與實務，為臺商獲取資訊的重要來

源。另更新「臺商大陸生活手冊」線上版，全面透過電子化管

道推播傳送。 

（四） 兩岸經貿實務研習 

定期舉辦「兩岸經貿講座」，規劃每月於臺北辦理 1 場次；每 2

個月於臺中及高雄各辦理 2 場次；臺南地區則每 2 個月辦理 1

場次。由臺商財經法律顧問、專家學者主講大陸投資經營管理

議題與因應之道，俾利廠商掌握大陸投資經營最新訊息。因應

疫情，110 年辦理實體及線上講座計 41 場次，1,154 人次參加。 

（五） 調查研究兩岸經貿交流及臺商經營情況 

為提供臺商回臺投資資訊，委請臺灣經濟研究院以「推動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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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戰略產業對中國大陸臺商之機遇與挑戰」為題進行研究，

聚焦臺灣十大戰略產業，提出相關布局策略與因應建議。 

（六） 協處臺商人身安全與經貿糾紛 

積極協處臺商、國人在中國大陸發生重大人身安全急難案件，

110 年中國大陸各地臺商協會受本會委託協處案件者計 69 件，

案件類型主要為：滯陸國人返臺安置、國人在中國大陸死亡善

後、因案遭限制人身自由、臺商工廠遭圍廠等。110 年受理肇因

於兩岸經貿往來引起之各類糾紛，包括財產法益糾紛、歷史遺

留土地問題、大陸行政機關措施不當、一般刑事案件以及人身

、財產安全案件，總計 240 件，其中涉及人身安全者 201 件。 

（七） 加強臺商服務中心運作 

本會「臺商服務中心」自 94 年 8 月 30 日揭牌運作，整合政府

及民間資源，強化並擴大服務臺商功能，致力建構服務平臺。

本中心服務項目包括臺商安全急難救助、經貿糾紛協處、經營

專業諮詢、臺商聯繫服務等。110 年受理電話、信件及櫃檯諮詢

等服務數計 13,321 件，民眾可透過各種便捷管道與海基會取得

聯繫。 

（八） 對臺商提供諮詢服務 

為強化諮詢服務的深度與廣度，本會遴聘專家、學者及服務臺

商貢獻卓著之大陸臺商協會卸任會長，擔任臺商財經法律顧問

，於每個月擇訂一日為「臺商諮詢日」，現場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110 年共計辦理 18 場次。另舉辦「臺商財經法律顧問會議」

，針對大陸碳排放政策及大陸經濟情勢變化對臺商之影響等議

題深入探討。 

四、法律業務 

（一） 兩岸文書驗證 

全年民眾向本會申請驗證大陸公證書者 4 萬 7,173 件，大陸各

省級公證協會寄交本會之公證書副本 5 萬 7,825 件，本會完成驗



 

8 

證計 4 萬 8,534 件、函送大陸省級公證協會臺灣公（認）證書副

本計 4 萬 1,739 件、支付大陸中國公證協會查證費共新臺幣 7

萬 6,757 元，並致力提高文書驗證效率、縮短民眾等候時間、加

強同仁專業能力與服務態度，有效提昇服務品質。 

（二） 聯合服務中心維運 

1.海基會愛心志工 

本會於 91 年起招募具有服務熱忱之社會人士，投入本會志願服

務行列，以提升本會服務品質。志工人數目前共有 41 位（會本

部聯合服務中心有 37 位，中區服務處及南區服務處各有 2 位）

，負責引導或協助民眾至服務櫃檯辦理文書驗證相關業務，並

提供文書驗證相關流程之簡易諮詢工作等。110 年志工總服務時

數計 5,663 小時，總服務人次為 31,534 人。 

2.海基會義務律師 

本會為提供民眾專業的法律諮詢服務，提昇服務品質，聘請學

有專精之義務律師 57 名，分別於會本部、中區及南區服務處提

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全年計 309 件現場諮詢及 476 件電話諮

詢。 

（三） 地區服務處維運 

1.本會配合政府便民服務政策，分別於 88 年 12 月、92 年 7 月成

立南區（高雄）及中區（臺中）服務處，提供文書驗證及諮詢

服務，以免中南部民眾北上洽公舟車勞頓。另為因應疫情影響

，地區服務處同仁於櫃檯服務時，持續配合政府政策做好相關

防疫措施及宣導防疫訊息，提升防疫效能。  

2. 110 年服務情形如下： 

（1）中區服務處：辦理大陸公證書驗證 6,996 件，提供櫃檯諮詢

服務 10,063 人次，接聽電話諮詢 22,604 通。 

（2）南區服務處：辦理大陸公證書驗證 6,983 件，提供櫃檯諮詢

服務 9,218 人次，接聽電話諮詢 23,082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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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兩岸婚姻親子關懷服務 

1.「兩岸婚姻親子關懷專線」本年計接聽電話協處 646 件。 

2. 本會長期關懷兩岸婚姻家庭，5 月，母親節前夕與嘉義縣政府 

共同舉辦「關懷兩岸婚姻母親節活動」，與陸配們一起提前歡

度母親節；6 月起，因疫情影響暫緩辦理部分活動；10 月「高

雄城中城大樓火災事故」，本會及時掌握傷亡陸配案況並關懷

家屬，積極協處陸籍家屬來臺奔喪相關事宜，並派員三度南下

高雄參加罹難陸配告別式，與市政府共商接待家屬來臺事宜，

並持續協處罹難陸配骨灰迎回大陸、家屬繼承暨受領慰問金等

事宜；俟疫情趨緩後，為持續深化與陸配團體的情誼，本會再

度創新舉辦活動，11 月，本會舉辦「海基會關懷金門縣陸配活

動」，走訪金門各地關懷當地陸配姊妹，並與陸配團體進行意

見交流，傳達政府重視兩岸婚姻家庭之關懷與服務；同時，亦

積極參與移民署訪視大陸配偶相關活動，期能藉此瞭解進而協

助解決陸配們在融入臺灣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展現政府

關懷兩岸婚姻之誠意及善意。 

（五） 司法及行政等公務協助 

1.辦理兩岸司法及行政文書送達 

（1）受理我方司法機關囑託送達司法文書 2,795 件、函催 558 件

及回復送達結果 3,772 件，共 7,125 件；大陸司法機關囑託向

我方送達司法文書 1,733件及回復送達結果 1,766件，共 3,499

件。 

（2）受理行政機關囑託送達文書 369 件、函催 22 件及回復結果

304 件，共 695 件。 

2.協助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向中國大陸調查證據 

協助行政機關調查證據 100 件、協助司法機關函轉調查證據予

法務部 55 件。 

3.協處李明哲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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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遭大陸逮捕、扣押之李明哲等國人，本會均與當事人家屬

密切聯繫，適時致函海協會進行協調或提供家屬相關資訊與協

助，以期保障國人權益。 

五、綜合業務 

（一） 整體情勢研析與刊物出版 

1. 委請學者專家撰寫大陸情勢分析報告，全年計 60 篇。 

2. 聘任學者專家 32 人為本會無給職顧問，召開諮詢會議，聽取意

見與建議，並函送陸委會參考。 

3. 由同仁就大陸情勢相關議題進行研析，全年計撰成 56 件，分送

本會董監事及政府主管機關卓參；另為提升本會同仁專業素養

，規劃辦理教育訓練，邀請學者專家擔任講座，全年計舉辦 11

次。 

4. 不定期與相關學術團體或學者專家進行業務聯繫與交流。 

5. 110 年出版「交流」雜誌計 6 期，每期各 600 本。 

6. 出版「109 年年報」，詳實紀錄本會 109 年本會重要活動與成果

，並寄送政府機關、大學圖書館及相關研究單位等參考。 

（二） 對外聯繫 

1. 國會聯絡、媒體聯繫與新聞發布 

（1） 配合政府政策，透過溝通聯繫及會務說明，讓社會大眾經

由傳媒瞭解目前兩岸關係進展，進而支持政府大陸政策，

並有效提升本會整體形象。 

（2） 110 年計發布新聞稿 17 則，活動稿 12 則、照片 120 餘張。 

（3）  辦理董監事會、顧問會議、臺商參訪、陸生參訪、關懷兩

岸婚姻、臺生、陸生等活動媒體聯繫與新聞發布等事宜。 

（4） 110 年本會首長應立法院邀請，前往列席相關會議計 4 次

，包括業務報告 1 次、預算解凍及預算審查 2 次、專題報

告 1 次。 

（5） 110 年本會為強化與立法委員之互動，適時安排前往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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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席活動，計 11 次。另，應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邀請，

本會長官及同仁前往出席協調會計 3 次。 

（6） 110 年本會協處立委辦公室轉交之服務案件計 129 件。 

2. 強化本會業務說明 

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等網路平臺宣導會務及兩岸政策，並維持臉

書粉絲專頁運作。110 年臉書粉絲專頁，共 173 人次透過臉書

粉絲專頁請求協助或諮詢。 

3. 訪賓接待 

（1） 聯繫辦理國外訪賓拜會案。 

（2） 適時辦理國內外學者專家座談及餐敘，諮詢兩岸事務並交

換意見。 

（三） 維持資訊系統運作服務 

1. 為驗證本會資通安全相關管控措施持續符合國際標準要求，110

年 經 英國 標準協 會臺灣 分公司 專業 稽 核，通 過維持

ISO/IEC27001：2013 國際標準驗證證書之有效性，續獲資安服

務品質之認可。 

2. 依 A 級特定非公務機關應辦事項，辦理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核心系統滲透測試、伺服器、網路、個人電腦設備網頁及主

機弱點掃描等作業，以增加資安防禦強度。 

3. 採購電腦防毒軟體授權、委外辦理資通安全威脅偵測管理 SOC

監控、資料外洩防禦系統、核心網路防火牆、進階持續性威脅

防護防火牆、會本部暨中南區服務處網路防火牆、電子郵件防

禦設備、核心網路交換器暨無線網路防火牆等維護服務，以降

低資安風險。 

4. 派員參訓「資訊安全工程師中級培訓班」課程，並取得 1 張資

安專業證照。 

5. 採購各項電腦耗材，維持資訊服務運作，以符同仁工作需求。 

6. 進行「伺服器、網路設備、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高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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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器」、「公文系統」、「新版公文系統」、「兩岸經貿網」、「海

基會全球資訊網」、「文書驗證暨民眾查詢申辦進度」、「司法與

行政協助」、「會務資源整合」、「出勤管理」、「核心網路交換器

暨無線網路防火牆」等設備及系統維護，有效維持會務運作。 

（四） 人員培訓：辦理會內人員教育訓練 1 次。 

六、行政業務 

（一） 辦公室行政業務：配合各處室實際業務需要，本節約原則，促進

會務之順利推動與執行。 

（二） 印刷：配合各處室實際業務需要印製印刷物，並推動辦公環境

朝無紙化作業目標邁進。 

（三） 物品：配合各處室實際業務需要，購置金額未達新臺幣 1 萬元

，或使用年限未達 2 年之非消耗品及用品等。 

（四） 稅金：配合實際需要，按政府相關法令規定、標準支付。 

（五） 油料：按政府各項油品費用規定，覈實支付首長、副首長及公

務車所需油費。 

（六） 保險：覈實辦理執行業務人員人身意外保險、辦公室火險、汽

車險、員工團體保險以及辦公室火災險，並按議定之費率支付。 

（七） 議事及專業服務：計召開第十一屆董監事聯席會議 3 次，對於

基金之籌募、保管及運用、工作方針之核定、業務計畫及預算

之審議等進行決策；另本年度計召開主管業務會報 43 次，俾利

會務之推動與執行。 

（八） 一般事務：覈實辦理兼職費等費用發給，並本節約原則，辦理

訪賓接待及本會會內活動。 

（九） 建築物及設備每年折舊：本大樓按建築物結構分類屬鋼骨鋼筋

類，係以可用年限 60+1 年殘值方式計算提列折舊；大樓辦公設

備則以可用年限 15+1 年殘值方式計算提列折舊；一般辦公、運

輸及資訊設備則以可用年限+1 年殘值方式計算提列折舊。 

（十） 資訊軟體攤銷：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公務機關電腦軟體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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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作法問答彙編，根據軟體種類進行攤銷提列。 

（十一） 依業務需要僱用臨時人員、工讀生辦理各項庶務工作。 

（十二） 基金投資運用：本於妥慎穩健原則，運用部分基金依法投資

於股票、非股票，每兩個月召開基金全權委託會議，並聘請

會外學者專家共同參與，以期拓展本會長期穩定之收益。本

於覈實及節約原則，辦理全權委託投資的經理費、保管費及

其他雜項費用支付。 

（十三） 依檔案法辦理本會回溯建檔、目錄彙送等相關檔案作業。 

（十四） 設備養護：依實際需要辦理辦公器具及公務車輛之養護。 

七、設備 

（一） 配合業務需要，購置辦公事務設備。 

（二） 委外開發系統暨購買資訊設備 

1. 為優化文書驗證程序，完成文書驗證系統新增中國大陸公證書

驗證案卷掃描功能建置案，並相應採購會本部、中區、南區服

務處伺服器儲存系統設備，以及柯達高速掃描器，有效提升為

民服務效能。 

2. 採購 Splunk 日誌數據分析平臺，以收集大量系統及設備日誌並

進行分析；完成 Oracle 資料庫版本升級，以強化核心系統穩定

並提升行政效率；建置視訊會議平臺，以進行遠距視訊會議。 

3. 完成「司法與行政系統」電子公文交換建置案，以與政府機關

電子公文收發接軌。 

4. 完成內、外網電子郵件升級作業，以降低資安風險並提升行政

處理效率。 

5. 完成新版公文系統公文範本增修作業及舊版公文系統已歸檔資

料轉檔作業。 

6. 完成薪資稅務所得功能系統建置，使稅務及薪資作業更便捷。 

 


